




书书书

本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ＮＲ２０１５０６７）资助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

贺富永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贺富永著．—南京：东

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１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４１－５５１５－５

　　Ⅰ．①马…　Ⅱ．①贺…　Ⅲ．①马克思主义－国际

法－思想评论　Ⅳ．①Ａ８１１．６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５）第２９７５０３号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２号（邮编：２１００９６）

　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ｕ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责任编辑　孙松茜（Ｅ－ｍａｉｌ：ｓｓｑ１９９７２００２＠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００ｍｍ×１　０００ｍｍ　１／１６

　印 张　１６．５

　字 数　３３３千字

　版 次　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４１－５５１５－５

　定 价　３９．８０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０２５－８３７９１８３０）



书书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１……………………………………………………………………

１．１　缘起 １……………………………………………………………………………

１．２　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３…………………………………………………………

１．３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４………………………………………………………………

１．４　研究意义、价值和方法 ７………………………………………………………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 １４…………………………………………

２．１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基础 １４…………………………………………

２．２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２７……………………………………

２．３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 ７０………………………

 第三章 　列宁国际法思想 ７５……………………………………………………

３．１　列宁国际法思想的重要基础 ７５………………………………………………

３．２　列宁国际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８１………………………………………………

３．３　列宁国际法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 １３１…………………………………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 １３６……………………………………

４．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重要基础 １３６………………………………

４．２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重大贡献 １４１………………

４．３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１５５………………………………

４．４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２１２…………………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走向 ２１７………………

５．１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２１７………………………………

５．２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２２９…………………………

５．３　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２３１………………

５．４　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 ２３８…………………

 第六章 　结语 ２４８…………………………………………………………………

参考文献 ２５２………………………………………………………………………………

后记 ２６０……………………………………………………………………………………

·２·



书书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　　论

１．１　缘起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支撑。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法学、政治学、伦理

学等学科领域也逐步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来看，学者们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法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

战争与和平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等内容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运用文献

分析法，以国内法学为视角，深入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法学思想，并通过与

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成果的比较分析，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

列丰硕成果，为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国际法属

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

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无疑能够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添砖加瓦。并且，随着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数量逐步增多，“条约必须恪守”是国

际法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而我国原有国内法的规定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之

间出现了诸多冲突，为保持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一致性，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国际法，

并以此为依据，将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冲突的法律规范内容进行废除、修订或重新

制定。然而，从我国学者们对国际法的研究状况来看，基本上是以西方国际法学理论

为基础进行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的较少。我国是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内

容也十分丰富，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为研究国际法提供思想理论指

导，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丰富和发展当代国际法的基本理论，而且通过研究，也能

吸收其他国际法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进而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于

此目的，笔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作为研究对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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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家间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国

际经济格局，导致了国家间在政治、文化和法律领域也形成了相互交错、相互吸收并呈

现出相互融合的新局面，进而促使传统国际公法研究领域中的单纯国际政治关系转变

为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交融的国际关系。不可否

认，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仍把持着现有国际

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权，以维护他们的国际经济利益，从而保障他们在国际政治、经

济、文化及法律领域中的霸权地位。但是，随着新兴经济大国如中国、巴西等国的经济

崛起，要求制定新的国际法以适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的呼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随

着我国软硬实力的增强，迫切需要在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中更多地体现与我国

软硬实力相适应的中国意志，这就需要我国向世界提供能够体现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新

国际法思想。而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国向世界提出的新国际法思想必

须以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为指导。为此，需要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

想，并结合时代特征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才能为我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法的制定、修

改和解释提供思想理论基础。这也是本书写作的缘起之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体系，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永葆活力的动力。因此，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国际法思想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的内容有所不同。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所

要解决的时代主题是为世界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国际合法性基础；列

宁国际法思想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是实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

处。再如，改革开放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共

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时代主题因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发

生了变化，国际争端中所涉及的国际关系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争端从

表面上看是政治和领土争端，但深层次中却有着经济因素，如正在发酵的中日钓鱼岛

争端和南海争端等，本质上都和经济利益挂了钩。另外，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没随

着我国经济崛起而有所改善，相反，遏制中国发展却成了许多国家的“共识”。毫无疑

问，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主题，但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特别是与周

边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日益加剧，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为这些国际争

端提供解决的国际法理论基础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情形下，我们应重新并以发展眼光

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结合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地进行研究，这不仅能够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内容，而且也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永葆活

力，对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本书研究

的目的之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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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笔者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工作已近二十年，在国际法教学和科研中，笔者

发现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但碎片化现象比较明显，将其进行系统化

梳理形成有系统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是我们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

学者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学已成为显学，马克思主义国

际法思想在国外受到了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而我国学者们却在研

究中重国内法、轻国际法，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中存在着某些空白。所

以，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梳理，形成系统理论体系，非常必要。这

也是笔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重要目的之一。

１．２　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传统国际法是指国际公法，主要是用来处理国家间的国际政治关系，但随着全球

化的发展，国际法的外延在不断扩大。目前，人们所称的国际法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

法和国际经济法，这是因为全球化所形成国际关系的范畴已从单纯的国际政治关系，

延伸到包括经济、法律、文化甚至宗教在内的国际关系，导致了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

出现了大量公法化的现象，即以国家为主体签订国际条约，用以规范国际私法和国际

经济法，从而使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也具有了国际公法的属性。本书所研究的国际

法，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公法。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笔者在研究和梳理马

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时，发现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主要是以国际公法的内容为主，

因此，本书作出了这样的界定。从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国际法的定义来看，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认为国际法是指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

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① 但由于文章篇幅和结构方面的限制，本书研究的

国际法只涉及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不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间的关系，诸如国际

组织、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叛乱团体和交战团体等主体之间以及这些主体与国家间的

关系。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基于在目前的国际法主体中，国家仍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

国际法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国家间的关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涉及的国际

关系基本上是国家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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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创立了邓

小平理论；江泽民、胡锦涛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和谐世界

等国际法思想理念。列宁及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思想理论都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理论和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又是

一个开放体系，故将列宁及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思想理论归入马克思主义也

无可厚非。基于此种思考，本书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杰出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诚然，在理论上，还应包括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相关理论学说，但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书不再涉及。所以，本书所研究的马克思

主义国际法思想，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列宁国际法思想和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

本书研究的逻辑顺序，是按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的。首

先，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时，由于马克

思恩格斯著述较多，且思想内容散落于诸多著作中，不成体系，故文章结构按照国际法

研究思路进行编排，主要包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基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和资产革命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国际法思想评价、对维也纳体系的评价，接着对马克

思恩格斯具体部门国际法思想分别进行研究。其次，研究列宁的国际法思想，主要包

括列宁国际法思想基础、列宁国际法基本原则思想、列宁具体部门国际法思想。再次，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基础、

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新贡献、具体部门国际法思想以及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研究

中，按照年代顺序分别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国际法思想。最后，以

全球化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

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方向。

１．３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不仅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就连资本主义国家

的学者也纷纷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力度，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从中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范围来看，不

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思想的研究，而且还扩展到马克思主义国

际法思想的研究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国际法思想已成为国内外学者

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理论素材，并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国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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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论、暴力革命理论、阶级斗争思想、战争法思想及和平共处思想等领域。笔者查

阅了近几十年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的成果，发现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

国际法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论文已有百篇，著作有十余部。① 从国内学者对马克思

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颇丰，但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研究成果内容不成体系，且碎片化现象较为明显。目前，我国学者对马克思

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挖掘，

不成体系，且碎片化现象比较明显。

第二，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其他研究领域的成果而言，专著和论文相对较少。正如

笔者在上文中所列举的研究成果来看，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论文仅有十

余篇，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其他研究领域而言，较少；专著虽较多，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

主义法学为研究对象，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甚少，有些著作中根本不涉

及，或一笔带过，以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为书名的专著没有。

第三，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以国际法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很少。从上文所列举的

论文和专著研究内容来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的论文成果不仅少，且相对

陈旧，这些成果的研究或以国际关系为视角，或以国际政治为视角，或以国际共运为视

角，很少有学者以国际法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进行研究。

第四，从研究成果的内容来看，有些研究是用目前国际法中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观

点，直接套用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并没有真正回归到时代背景中加以分析，很难

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涵义。

·５·

① 其中，论文主要有：刘丰明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法学》（《社会主义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期），吕岩峰的《马
克思主义与国际法研究》（《当代法学》，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王庆海、刘爽的《试论邓小平对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与贡
献》（《中国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６期），黄世奇的《邓小平国际法思想研究》（《河北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察凤娥的
《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我国国际法中的实践》（《政法论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蔺运珍的《马克思恩格斯与国际人权保
护》（《东岳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４期），《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战争法思想》（《东岳论丛》２００８年第３期），《马克思主义国
际公法概论》（《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高美华、姜艳辉的《政治文化影响下的当代中国国际法实践》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等。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刘宗武、刘光明著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捍卫国
家独立和领土主权的理论与实践》（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李龙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武汉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赵建文著的《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１９９６年版），李光灿、吕世伦
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修订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邸瑛琪、房清侠著的《马克思恩格斯
刑法思想研究》（人民公安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版），张文显著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
教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版），杜万华著的《马克思法哲学与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月版），孙
国华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暨庆祝孙国华教授从教５０周年研讨会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６
月版），张光博著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付子堂著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
想研究》（高教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３月版），任岳鹏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版），法学会
研究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版），周尚君著的《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马克思〈巴黎
手稿〉的法哲学问题》（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９月版）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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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研究成果所使用的方法来看，走两极化道路。表现为：一方面，有些研究

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其立论依据和研究方法，脱离了实事求是的

研究路线；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成果却抛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将西方一

些理论和研究方法直接运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研究所得出的成果和

马克思主义真实的国际法思想是有一定距离的。

但瑕不掩瑜，我国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国际法思想的中国化进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

为实现我国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开展对外关系，进而为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为其他国际法学

者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提供了理论素材、研究思路及方法。如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法的作用凸显，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

际法思想的研究旨趣，从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国际法思想，向对以全球化为

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转变。

近年来，国外学者也加大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力度，并取得了一系列研

究成果。这些成果中，代表性论文主要有：Ｂ．Ｓ．契姆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公法课程纲

要》（英文版，发表于《莱顿国际法期刊》，２００４年第１７期）；Ｂ．Ｓ．契姆尼的《马克思主义

和国际法：当代分析》（英文版，１９９９年２月发表于《经济和政治周刊》第３４卷第６

期）；马蒂·科斯肯涅米的《国际法律师从卡尔·马克思那里应学到什么？》（英文版，发

表于《莱顿国际法期刊》，２００４年第１７期）；安东尼·卡蒂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法：美

国（二十一）世纪的观点？》（英文版，发表于《莱顿国际法期刊》，２００４年第１７期）；德尔

夫·瓦茨的《书评：左派国际法：再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英文版，发表于《美国国际法

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８期）等。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叶夫根尼·巴舒坎尼斯《论马克思

主义法律文选》（Ｐ．博尔纳和Ｒ．沙尔赖特编辑）（英文版，伦敦纽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Ｖ．乌布库娃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英文版，克拉伦登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法］

罗·加罗蒂著，刘若水、惊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

［加］约翰·汉弗莱著，庞森等翻译的《国际人权法》（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等。

从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的侧重点是马克思

主义法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也有涉猎，但主要以国际阶级斗争为

理论始点，在研究中往往戴有色眼镜，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没有客观地对马克思主义国

际法思想进行评价，而只是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在研究方法上，

国外学者更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用批判眼光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国际法

思想。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已从纯粹的批判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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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转到较为客观公正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内容上来。例如，在《马克

思主义国际公法课程纲要》一文中，作者Ｂ．Ｓ．契姆尼就比较客观地对马克思主义国际

法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国际法学者只抽象地对国际法进行定义，并没有

揭示国际法的一般特质，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国际法进行抽象定义，而是从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国际法的发展历程、性质以及国际法在规范国际秩

序的作用等。①

１．４　研究意义、价值和方法

１．４．１　研究意义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日，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时任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

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在吴邦国的讲话中凸显了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如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

和平发展道路等，都和国际法密切相关，都需要用国际法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是社

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对进一步实现上

述讲话内容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不仅是解决我国对

外关系问题的需要，而且也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的内在要求，还是

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

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能够更好地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开展提供理论指

导。从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历程来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的开展无不以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为理论指导。新中国成

立前，要建立新中国，首先要唤醒民众投身于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为此，中国人民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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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 

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指导思想，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仅成为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开展对外

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建立新中国，首要

任务就是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要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还要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国

家，通过内外合力来实现民族独立。这就需要与世界上反法西斯国家建立良好国际关

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来发展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抗日战争期

间，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提出了捍

卫国家主权的思想，主张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认为要捍卫世界和平，应联合世

界反法西斯国家，争取抗战的胜利。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国家领土主权思想、国

家承认和继承思想、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思想、人权思想、不干涉内政思想以及战

争与武装冲突法思想等国际法思想。这些国际法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国际法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立在当时中国国情基础之上的，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

民政府更好地开展对外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争取外援，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在解放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为指导，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国家领土主权理论，打击了英美帝国

主义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嚣张气焰，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扎实基础。新中国成立

后，尽管新中国需要得到他国承认，但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独立，更好地保持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新中国提出一边倒外交方针。随后，又提出了附条件

承认等国际法思想，即在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建交时，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这就解决了新中国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也为后来的一

国两制思想的提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打破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团结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拓展了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为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后，为争取更加良好的国际环

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同他国建立良好的

外交关系。为此，邓小平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国际法思想，这不仅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也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维、新途径，确保了中

国与他国良好国际关系的建立，进而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

环境。为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全面阐述了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主题，深刻论述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我国发展面

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对外关系的任务和宗旨；并提出要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进全方位外交等国际法思想。为进一步拓展我国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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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系，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国际法理念，指出各国应以宽广胸怀和战略眼光，

努力建设政治上互尊互信、经济上互利互补的新型国家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

关系民主化。可见，不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提出和实施，无不以马

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为指导，并结合我国国情，更好地开展对外关系，而不同时期

的国际关系表现出不同特征，这就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以便解决中

国对外关系所面临的新问题。

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的

内在要求。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民族解放运动经验和研究国际

问题时，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论述，指出“殖民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强盗性质”、“赶走

外国征服者是殖民地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与国际法原则进行论述，

提出“压迫民族中无产阶级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要给毗邻民族以自由”、“私人关系间

必须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准则应该成为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和

平———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原则”等国际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国际法思想，

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正确的理论

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①的确，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

苏联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主要源于以列宁

为首的苏俄政府不仅全面吸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一般理论，而且将其很

好地与前苏联当时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基本理

论，为前苏联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此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一经

传入中国，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进行了运用和发

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这些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是

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

而不断出现用“新内容、新思维、新语言”写出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新版本”。

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继承，更是对马

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的内在

要求。

第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是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基本要求。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国内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

备，而我国学者对国际法的研究相比于国内法而言相对薄弱。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

前，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践，创造性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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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３３．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 

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建国后，指导我国国际关系一些基本国际法原理，如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家承认与继承思想、人权法思想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萌芽和

发展的。而目前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甚少，这对丰富和完善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极为不利。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对丰

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

实践价值：理论上，可填补我国目前尚无系统研究的空白；实践上，特别是在全球化背

景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可为在现实国际层面上解决我国与相关国家间国

际争端提供国际法理论支撑，进而为国际秩序的良性发展提供国际实践的借鉴经验。

１．４．２　研究价值

目前，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正处于低潮期，社会主义国家在数量上也日趋减少，有人

戏言，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现在只有中国才能救马克思主义。人们不禁要问，是马克

思主义过时了吗？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适应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了吗？答案显而

易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并没有过时，在当代的国际舞台上，仍在发

挥着巨大作用，价值犹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丰富了国际法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

产生前，对国际法本源的认识问题上，学者们特别是西方学者都从上帝理念、神的意志

等抽象视角进行分析，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法的本质，论证了近代国际法是

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将国际法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丰富了近代国际法基本理

论，为世界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国际合法性基础。马克思恩格斯

的阶级分析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等思想，现仍被一些国际法学者所广

泛引用。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提

出了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指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现代

战争的根源，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等现代国际法思想，不仅丰富了现代国际法基本理论，

而且至今仍被诸多国际法学者进行研习。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举世

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国际法思

想，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和谐世界等当代国际法思想和理念，这些国际法思想和理

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国际法思想的吸收、继承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当代国际法

的基本理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列宁国际法思想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

国际法思想在不同时代，分别丰富了近代国际法、现代国际法和当代国际法的基本理

论。它们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并且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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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些国际法思想理论也会不断被国际社会、国际法学者所吸收和发展，进而不断推

进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中的诸多思想理论已被当代国际法所认可，成为有

拘束力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当代价值的具体体现。例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法的适用对象应是所有国家，而不能只是所谓的西方“文明国

家”，这就扩大了近代国际法的适用对象，为独立后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参与国

际事务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在当代所有国家在国际法上一律平等，都有参与国际事

务的权力，这已成为有拘束力的国际习惯法。再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可以进行

自卫战争、国家主权平等、殖民活动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等国际法思想。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这些国际法思想被明确写入《联合国宪章》中，如《联合国宪章》第２条规

定，“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所有国家均有参加国际事务的权利等内容，这些规定表明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中的诸多思想已成为了当代有拘束力的国际法规范。

第三，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虽在当时并未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但苏

维埃俄国不断签订以和平共处原则为指导的双边条约，后来该原则继续作为前苏联对

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从而使该项原则不断被世界多数国家所熟知并接受，最终发展成

为有影响力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正式承认

了苏联，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同制度国家组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就是和平共

处原则在国际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证明了其强大生命力。二战胜利后，前苏联参与了

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使得和平共处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了确认。正如前苏联学者

童金所说的那样，“虽然在这个国际组织的宪章中未使用‘和平共处’这个名词，但这项

原则却像一条红线似的贯穿在整个宪章。”①他还举例说：“宪章号召各国‘力行容恕，

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

友好关系’”②等都是和平共处思想在宪章中的体现。再如，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原

则，现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

则宣言》中，就明确规定了民族自决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第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中的众多思想也已为当代国际法所确认，具有

了国际法的拘束力。如和平共同五项基本原则早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文件中就得到了

确认，１９６１年９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有２５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不结盟国际会议的

最后宣言中，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代替“冷战”和可能发生的全面核战争灾难的唯

·１１·

①
②

童金．国际法［Ｍ］．邵天任，刘文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０５．
童金．国际法［Ｍ］．邵天任，刘文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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